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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
业指点，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
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线：
0632——3330625 联系，专业律
师将为您提供高效服务。

【案情简介】

袁男与薛女于 2004 年依法登记结
婚，婚后生有一子一女，子5岁、女3岁。

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房屋两
套，一套登记在男方袁某名下，一套登记
在女方薛某名下，袁某与薛某名下各有轿
车一辆，袁某的轿车市价约30万元，薛某
的轿车市价约25万元。

袁某与薛某还共同出资 100 万元开
办了一家贸易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
某。

2010年4月6日，袁某与薛某经协商
一致自愿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登
记在双方各自名下的轿车归各自所有；共
同出资开办的贸易公司由袁某经营，薛某
退出股份，由袁某支付薛某退股款及分红
80万元；登记在袁某名下的房屋赠与给女
儿所有，登记在薛某名下的房屋赠与给儿
子所有；女儿由袁某抚养，儿子由薛某抚
养。

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到当地民政
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

2011 年 10 月，因薛某的经济状况发
生变化，袁某向薛某提出将儿子变更到由
其抚养的要求遭拒后，向当地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将儿子的抚养权变更由其抚养。
同年 12 月，人民法院经审理支持了袁某
的请求，判决儿子的抚养权变更由袁某抚
养。

2012年3月，袁某擅自将离婚协议中
约定赠与给女儿的房屋变卖，薛某随后以
袁某擅自变卖约定赠与给女儿房屋、侵犯
被监护人权益之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撤销其在离婚协议中承诺的将自
己名下的房屋给儿子的赠与。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薛女与被告
袁男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将其
名下价值约50万元的房屋归儿子所有的
行为，是一种以解除双方婚姻关系与身份
关系为动机和目的的赠与行为，这种赠与
行为既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又不违
反我国法律规定。

在双方婚姻关系因离婚协议的签订
并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的情形下，
其婚姻关系得以解除和赠与财产的目的
已经实现，更何况该赠与行为具有道德义
务性质。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明确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
撤销赠与。

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
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

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故原告薛某在离婚协议中，将房产赠

与未成年儿子的行为依法不能随意撤销。
至于原告薛某诉称被告将其赠与给

女儿的房屋变卖、侵犯被监护人权益之理
由，因被告擅自变卖其赠与给女儿房屋系
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且也不应
成为原告要求撤销赠与的法定理由。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薛某的诉
讼请求。

【律师解析】

赠与行为的性质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
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
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
行为的实质是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它一般
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完成，即签订赠与合同
（也有口头合同和其它形式）。法律术语
称这种合同为“诺成性”合同，顾名思义
就是只要“承诺”就可以“成立”。

基于该合同的诺成性，赠与人做出意
思表示时，虽未实际取得但将来可以取得
的财产，也可成为赠与合同的“标的”。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
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
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
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
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同时规定，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
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
要求交付。

很显然，在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
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
证的赠与合同中，当事人可以依合同请求
赠与人给付赠与财产，赠与人在财产权利
转移前不能撤销赠与。

因此，可以推知这种赠与合同在受赠
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时即成立并生效，
属典型的诺成合同。

赠与行为是否可撤销

《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也规定，受
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
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
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由此可以看出：
1、赠与财产所有权转移前，一般情况

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
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和经
过公证的赠与不能撤销。

2、赠与财产所有权转移后，一般情况
下不能撤销赠与，但受赠人具有《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所列举的 3种情形
时，可以撤销赠与，要求返还赠与财产。

3、鉴于离婚协议主要是为解除双方
婚姻关系的目的而设，其所涉及的财产分
割、子女抚养条款等均系出于解除双方身
份关系的动机。因此，夫妻或夫妻一方基
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有财产或夫妻一方
的婚前个人财产赠与给子女的行为，可认
定是一种“目的赠与”行为，这种发生在
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之间、有目的的赠
与，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
百八十八条的规定，结合婚姻当事人在离
婚时将夫妻共有财产有目的性的赠与之
事实，证明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具有一定
的道德义务性质，属于一项诺成性的约
定。

因此，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严格来说
是具有一定道德义务性质的诺成性约
定。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二）》第
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
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
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4、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与离婚协议
的其他条款形成一个整体，其解除双方婚
姻关系、财产分割（包括财产赠与）与子女
抚养等条款均是为解除双方婚姻关系而
作的约定，故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
妻共同财产赠与给其子女的行为，实际上
是一种目的性的赠与行为。

如果法律允许离婚协议中的赠与人
可以随时撤销其赠与，则男女双方以协议
离婚的目的就会落空，其离婚协议的整体
性便自然土崩瓦解。显而易见，离婚协议
中的赠与条款是与离婚协议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相互相辅相成。

5、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是建立在
婚姻家庭关系之上，与整个离婚协议是一
个整体，这也决定了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
款与赠与合同的区别。

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如果
准许一方任意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
款，将会为恶意一方实现既离婚又占有财
产的不法目的提供法律借口，这不仅会给
其未成年子女造成伤害，也与法律精神相
悖。

在双方婚姻关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
得以解除且离婚协议的其
他内容均已履行的情况下，
应视赠与财产的目的已经
实现，故离婚协议中的赠与
条款依法不能撤销。

离婚协议一旦达成 承诺赠与应遵守
■ 杨亚杰
■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离婚案件中，既有双方因感情彻底破裂而闹上法庭起诉离婚的，也有双方经协商一致签
订离婚协议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的。

男女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离婚协议后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时，必须提供不违反法
律规定和不损害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的离婚协议，民政部门方能为其办理离婚手续。

司法实践中，男女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的离婚协议，时有涉及赠与性质的条款，笔者就
遇到这样的一起案件，双方为了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产生纠纷，最终法院认定赠与条款有
效应当履行。

应遵守离婚前达
成的协议

朋友邀我共同开办公司，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不
希望成为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因此约定我的股份
登记在贾某名下，分红由他转交给我。为了保险起
见，我想和他就此签订一份协议，并由其他股东作为
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表示认可。但我不清楚相关
法律规定是否允许这样做，请问律师，这样的协议是
否合法有效？ ——韩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双方约定一方实际出资，

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且约定实际出资人为
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的，如实际出资人要求名义
出资人转交股份财产利益，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但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但
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
且实际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未
实际享受股东权利的，双方之间不应认定为隐名投
资关系，可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

协议约定暗股
法律是否认可

我租了一处门面房做生意，租期是2年。现在
刚过半年，房东就提出要涨房租，否则他宁愿违约，
赔我一个月的房租。我发现当初合同中约定，无论
我还是他都只需要提前一个月告知，就能解除合同，
代价是赔偿一个月的房租。

问题是，一个月房租还不够我当初装修的投资，
更别说还需要转移货物等额外的支出。

请问律师，我能否向房东索要违约金之外的赔
偿？ ——葛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如果房东违约，葛先生除

了可以向房东要求支付一个月租金外，其他损失也
可向房东主张。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若实际
损失大于双方约定违约金的，履约一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赔偿实际损失。

约定违约责任
能否主张赔偿

我和病逝的前妻有一个儿子、有一套共有房产，
产权证上有我和前妻两人的名字。最近想出售这套
房子，请问律师，我需要先去将房产办理更名手续，
使我成为该房屋的唯一产权人吗？

请问律师，此事具体该如何操作？——何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如果何先生的前妻生

前未留遗嘱，则其所有的房产份额应作为遗产，由配
偶、父母、子女继承。

因此，如果何先生的儿子和其他继承人明确放
弃继承该遗产，何先生成为该房产的唯一继承人并
进行产权变更登记后可出卖房屋。否则，该房产一
般将会登记为各继承人共同所有，何先生欲出售房
屋，须取得其他共有人的书面同意，并须经过公证。

欲要出售房产
咨询如何操作

周某和我有经济纠纷，可最近一直找不到他，因
为他的住处和手机号码都变更了。

现在我对于周某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去派出
所要求查询他的户籍地址等个人信息，但民警说不
能查询，除非我去起诉，由法院来查。可是去法院
咨询，他们说我需要有明确的被告及住址，才能立
案。

请问律师，现在我该怎么办？律师能否办理相
关信息的查询？ ——王女士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因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依法

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律师的执业权不
同于一般公民。王女士可以聘请执业
律师，前往周某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调查其户籍资料等相关信息。

想查个人信息
律师能否办理


